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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海南省质量协会、三亚质量技术监督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沙奇斌、邓大忠、黄良芳、文开平、阮敬辉。

本标准于2009年3月27日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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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根据海南省建设国际旅游岛的需要和《三亚市开展国家旅游服务标准化试点城市建设工作实施方

案》的要求，为了更好地指导我省特别是三亚市渔家乐行业的建设，规范渔家乐企业经营与服务质量，

全面提高渔家乐企业经营与服务质量整体水平，鉴于目前国内外尚无此项标准，特针对我省渔家乐行业

的现状与实际，制定本地方标准，主要适用于三亚市渔家乐企业，我省其他市县渔家乐企业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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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家乐经营与服务质量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南省渔家乐、渔家乐企业、渔家乐服务内容的术语和定义，渔家乐餐饮（或渔排）、

渔家乐客栈、渔家乐海上游乐的经营与服务基本要求、经营场地设备设施要求、安全卫生要求和服务质

量要求。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海南省三亚市渔家乐企业，其他市县渔家乐企业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0001.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 通用符号

GB 9663       旅店业卫生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4303       船用救生衣

DB46/114      餐饮业计量规范

DB46/43       家庭旅馆消防技术规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渔家乐

渔家乐是指符合政府规划要求,伴随我国城市建设、景区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断深化推进，

运用海洋渔业资源向客人提供的一种回归自然从而获得身心放松、愉悦精神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渔家

文化休闲旅游服务。

3.2 渔家乐企业

渔家乐企业是指以利用海洋渔业资源、渔村人文资源、渔民生活资源和自然生态，以渔业、渔村、

渔事为主要载体，以“吃渔家饭、住渔家屋、干渔家活、享渔家乐”为核心产品，向客人提供的通过参

与渔村活动、体验渔村生活为基本特色服务的渔家乐餐饮（或渔排）、渔家乐客栈、渔家乐海上游乐（船

游）等经营活动的单位。

3.3 渔家乐服务内容

渔家乐服务内容一般是欣赏海岛风光，吃当地特色海鲜，在海上从事一些简单的渔业活动，体验海

洋渔业文化、感受渔村生活和劳动乐趣。如拉网捕鱼、垂钓、采贝、拾螺、捉螃蟹、沙滩游戏和篝火晚

会等。

4 渔家乐餐饮（或渔排）

4.1 基本要求

4.1.1 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办理相应的卫生许可证、营业证照，合法经营。

4.1.2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的食品、卫生、防疫、环保、节约、消防、安全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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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符合所在区域餐饮网点规划的设置要求。

4.1.4 有健全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对员工进行岗前培训并达到岗位技能要求。

4.1.5 倡导行业自律，建立渔家乐餐饮（或渔排）信用档案，严格落实食品进货查验登记制度等规定。

4.1.6 渔家乐餐饮（或渔排）应提供地道的渔家特色菜、家常菜为主，如虾类、蟹类、贝类、鱼类和

海带等当地特色海鲜及海产品，能让客人产生吃渔家菜之感。

4.1.7 经营的菜点有突出的风味特色，味道纯正，加工精细。

4.1.8 有统一的制作质量标准，并按制作质量标准投料制作。

4.1.9 菜点出品做到色、香、味、形俱佳，选料新鲜，颜色正常、无异味、无组织分离现象，有良好

的营养价值，并能满足客人对出品时间的需求。

4.1.10 应明示服务项目，明码标价。食品计量要求应符合 DB46/114 的规定。

4.1.11 饮用水源充足，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4.2 经营场地设备设施要求

4.2.1 渔家乐餐饮（或渔排）明显部位应设置店名标志。

4.2.2 渔家乐餐饮（或渔排）经营场地面积应不小于 60㎡, 其中厨房面积不小于 8㎡，结构坚固安全，

布局合理，整洁美观、通风采光良好、温度适宜。

4.2.3 有相应的食品粗加工间或区域，加工烹调间或区域，餐具清洗消毒间或区域，与餐厅营业面积

比例合理。制作间应配备食品保鲜设备和餐具消毒设备，鼓励使用集中消毒餐具。

4.2.4 餐厅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和应急照明设备，设有安全疏散通道，指示标志明显。

4.2.5 餐厅周围环境整洁，无散放垃圾、无污水或其他污染物，应设置密闭垃圾桶。

4.3 安全卫生要求

4.3.1 渔家乐餐饮（或渔排）卫生应符合卫生部《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的规定。

4.3.2 确保餐饮卫生安全，主要包括渔家乐餐饮（或渔排）各区域的清洁卫生、食品原料卫生、用品

卫生和个人卫生等。

4.3.3 应落实谁经营、谁负责的安全卫生责任制,切实抓好安全卫生各项措施。

4.3.4 从业人员应进行消防安全常识和自救能力的培训，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4.3.5 服务人员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持有健康证，符合从业要求。

4.3.6 配备水上救生设备，且提供安全救助服务。

4.4 服务质量要求

4.4.1 应遵守职业道德，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应经过岗位技能和业务知识培训，具有相

应的业务技能并熟练运用。

4.4.2 提供优质的餐饮服务，且尽量满足客人合理的需求。

4.4.3 对客人礼貌、热情、周到、友好，有良好的服务意识。

4.4.4 对客人不分种族、民族、地区，一视同仁，尊重客人的民族习惯。

4.4.5 仪容仪表端庄、大方，着装整洁。

4.4.6 服务员统一着装，服饰有鲜明的渔村地方特色。

4.4.7 鼓励餐厅采用渔家传统家具和渔具展示为主要装饰，突出海洋文化氛围。

4.4.8 服务员能用普通话或外语提供服务，对客人应使用敬语、礼貌用语。

5 渔家乐客栈

5.1 基本要求

5.1.1 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办理相应的卫生许可证、营业证照，合法经营。

5.1.2 渔家乐客栈的建筑、附属设施、服务项目和运行管理应符合消防、安全、卫生、环境保护等现

行的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5.1.3 符合所在区域渔家乐客栈网点规划的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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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及客人住宿登记等规定，对员工进行岗前培训并达到岗位技能要求，从

业人员持健康证上岗。

5.1.5 应明示服务项目，明码标价。

5.2 经营场地设备设施要求

5.2.1 渔家乐客栈明显部位应设置店名标志。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 GB/T 10001.1 的规定。

5.2.2 渔家乐客栈至少有 2个以上房间，4张以上可提供客人住宿的床位，并有足够住宿客人就餐的

餐厅，能满足客人的吃住需求；客房人均居住面积不小于 4㎡。

5.2.3 供客人住宿的房间配有床、桌、椅、电视等配套设施；有独立的卫生间或公共卫生间；卫生间

有淋浴设备，供应热水，室内保持清洁。

5.2.4 房屋结构坚固安全，布局合理，整洁美观、通风采光良好、温度适宜。

5.2.5 厨房面积与餐厅营业面积比例合理，厨房应配备食品冷冻冷藏设备和餐具消毒设备。

5.2.6 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通道标志等，且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和维护

保养，确保消防设施和器材的完好、有效。

5.2.7 照明线路和用电设备线路应为单独供电回路。

5.2.8 卫生间内设的热水器不应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作为供热燃料。

5.2.9 客栈正立面上不应安装影响疏散和火灾扑救的防盗网。

5.2.10 客栈应提供基本通讯设施，消防要求应符合 DB46/43 的规定。

5.3 安全卫生要求

5.3.1 应落实谁经营、谁负责的安全卫生责任制,切实抓好安全卫生各项措施。

5.3.2 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法》等相关规定。

5.3.3 从业人员应进行消防安全常识和自救能力的培训，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5.3.4 渔家乐从业人员无传染病，持有健康证，符合从业要求。

5.3.5 客房和卫生间每日全面清理一次，被套、枕套（巾）、床单等床上用品一客一换，常住客人的

床上用品至少七天一换。公用物品（茶具、毛巾、脸盆、脚盆、拖鞋等）一客一消毒。床上用品和公用

物品应经过清洗消毒处理，应符合 GB 9663 的规定。

5.4 服务质量要求

5.4.1 应遵守职业道德，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应经过岗位技能和业务知识培训，具有相

应的业务技能并熟练运用。

5.4.2 提供优质的住宿服务，且尽量满足客人合理的需求。

5.4.3 对客人礼貌、热情、周到、友好，有良好的服务意识。

5.4.4 对客人不分种族、民族、地区，一视同仁，尊重客人的民族习惯。

5.4.5 仪容仪表端庄、大方，着装整洁。

5.4.6 服务员统一着装，服饰有鲜明的渔村地方特色。

5.4.7 能用普通话或外语提供服务，并提供必要的信息咨询服务。

5.4.8 鼓励有良好接待能力的客栈，采用渔家传统家具和渔具展示为主要装饰，突出海洋渔业文化氛

围。客房装饰能让客人产生住渔家屋之感。

6 渔家乐海上游乐

6.1 基本要求

6.1.1 从事渔家乐海上游乐经营活动的单位，应按国家规定，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及相应的许可证。

6.1.2 船只应经海洋与渔业部门检验合格并颁发证书，核定抗风等级、乘员数量，且配备必须的安全

救生及通讯设备。

6.1.3 从事渔家乐海上游乐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参加保险，统一为游客缴纳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6.1.4 符合所在区域渔家乐海上游乐网点规划的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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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有健全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对员工进行岗前培训并达到岗位技能要求。

6.1.6 倡导行业自律，建立渔家乐企业信用档案，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和文明服务等规定。

6.1.7 应明示服务项目，在服务区标明服务内容和服务时间，明码标价。每一航次渔家乐海上游乐时

间应与收费相符。

6.2 经营场地设备设施要求

6.2.1 渔家乐海上游乐所使用的船舶宜统一着色；应在船身醒目位置标明“渔家乐”服务标志，并按

相关规定明示船只编号。

6.2.2 渔家乐船只应按规定配备相应的安全救生及通讯设备；船上应搭建遮阳挡雨的设施；应配备简

单的便民药箱；应设置密闭垃圾桶，且保持干净整洁的卫生环境。

6.2.3 为确保渔家乐海上游乐项目的正常开展，应配备以下活动器材：

a）每艘船配备一顶休闲网具；

b）每名游客配备钓具一副、鱼饵若干；

c）每2名游客配备一件采海贝工具。

6.2.4 每次渔家乐海上游乐活动至少应包含以下 6项中的 3项内容：

a) 捕鱼（拖虾）；

b) 海上垂钓（矶钓或船钓）；

c) 养殖海产品收割；

d) 捕蟹；

e) 岛礁采贝观景；

f) 其他适合游客需求的活动。

6.2.5 渔家乐海上游乐活动应在主管部门指定海域内进行。

6.2.6 渔家乐船只应设有专门的船舶对接码头，或者安全的固定停靠点，且应具备一定面积的候船场

地，方便游客等候。

6.2.7 在需停靠的岛礁上开设旅行便道并在活动区域增设护拦。

6.2.8 停靠点附近应设立醒目的游客须知和安全制度等警示标志牌。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

GB10001.1的规定。

6.3 安全卫生要求

6.3.1 渔家乐海上游乐的经营单位须认真执行公安、海事、安监、交通、质量监督、文体、旅游等有

关部门制定和颁布的安全法规，建立完善的安全保卫制度，分工职责明确，工作全面落实。

6.3.2 出海船只必须是正规厂家出品，并取得产品质量合格证书或安全检测报告书。船只应定期或不

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6.3.3 出海船只应严格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技术规程。

6.3.4 每艘渔家乐船只上应配备一名安全员，安全员应有较强的安全意识和责任心，并具有一定的海

上救生能力。

6.3.5 渔家乐企业应按规定要求每名游客须穿戴救生衣出海。救生衣质量应符合 GB4303.3的规定。

6.3.6 游客上下船时，船只应停靠安全方便的固定停靠点。

6.3.7 船只停靠时，应有专职人员负责游客上下船安全管理；对危险区域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配

有专门的安全管理员。

6.3.8 建立紧急救援机制，设有突发事件处理预案，事故处理要及时妥当，档案记录要完整。

6.4 服务质量要求

6.4.1 应遵守职业道德，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

6.4.2 提供优质的海上游乐服务，且尽量满足游客合理的需求。

6.4.3 对游客礼貌、热情、周到、友好，有良好的服务意识。

6.4.4 对游客不分种族、民族、地区，一视同仁，尊重游客的民族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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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仪容仪表端庄、大方，着装整洁并具有地方特色。

6.4.6 向游客解说有关景点和渔业知识，耐心细致地向游客指导游乐项目，应使用普通话或外语提供

服务。

6.4.7 船上司乘人员应经过培训、考核后方可上岗，并统一着装、佩带上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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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渔家乐餐饮（或渔排）应提供地道的渔家特色菜、家常菜为主，如虾类、蟹类、贝类、鱼类和海带等当地特色海鲜及海产品，能让客人产生吃渔家菜之感。
	4.1.7　 经营的菜点有突出的风味特色，味道纯正，加工精细。
	4.1.8　 有统一的制作质量标准，并按制作质量标准投料制作。
	4.1.9　 菜点出品做到色、香、味、形俱佳，选料新鲜，颜色正常、无异味、无组织分离现象，有良好的营养价值，并能满足客人对出品时间的需求。
	4.1.10　 应明示服务项目，明码标价。食品计量要求应符合DB46/114 的规定。
	4.1.11　 饮用水源充足，用水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4.2　 经营场地设备设施要求
	4.2.1　 渔家乐餐饮（或渔排）明显部位应设置店名标志。
	4.2.2　 渔家乐餐饮（或渔排）经营场地面积应不小于60㎡, 其中厨房面积不小于8㎡，结构坚固安全，布局合理，整洁美观、通风采光良好、温度适宜。
	4.2.3　 有相应的食品粗加工间或区域，加工烹调间或区域，餐具清洗消毒间或区域，与餐厅营业面积比例合理。制作间应配备食品保鲜设备和餐具消毒设备，鼓励使用集中消毒餐具。
	4.2.4　 餐厅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和应急照明设备，设有安全疏散通道，指示标志明显。
	4.2.5　 餐厅周围环境整洁，无散放垃圾、无污水或其他污染物，应设置密闭垃圾桶。

	4.3　 安全卫生要求
	4.3.1　 渔家乐餐饮（或渔排）卫生应符合卫生部《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的规定。
	4.3.2　 确保餐饮卫生安全，主要包括渔家乐餐饮（或渔排）各区域的清洁卫生、食品原料卫生、用品卫生和个人卫生等。
	4.3.3　 应落实谁经营、谁负责的安全卫生责任制,切实抓好安全卫生各项措施。
	4.3.4　 从业人员应进行消防安全常识和自救能力的培训，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4.3.5　 服务人员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持有健康证，符合从业要求。
	4.3.6　 配备水上救生设备，且提供安全救助服务。

	4.4　 服务质量要求
	4.4.1　 应遵守职业道德，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应经过岗位技能和业务知识培训，具有相应的业务技能并熟练运用。
	4.4.2　 提供优质的餐饮服务，且尽量满足客人合理的需求。
	4.4.3　 对客人礼貌、热情、周到、友好，有良好的服务意识。
	4.4.4　 对客人不分种族、民族、地区，一视同仁，尊重客人的民族习惯。
	4.4.5　 仪容仪表端庄、大方，着装整洁。
	4.4.6　 服务员统一着装，服饰有鲜明的渔村地方特色。
	4.4.7　 鼓励餐厅采用渔家传统家具和渔具展示为主要装饰，突出海洋文化氛围。
	4.4.8　 服务员能用普通话或外语提供服务，对客人应使用敬语、礼貌用语。


	5　 渔家乐客栈
	5.1　 基本要求
	5.1.1　 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办理相应的卫生许可证、营业证照，合法经营。
	5.1.2　 渔家乐客栈的建筑、附属设施、服务项目和运行管理应符合消防、安全、卫生、环境保护等现行的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5.1.3　 符合所在区域渔家乐客栈网点规划的设置要求。
	5.1.4　 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及客人住宿登记等规定，对员工进行岗前培训并达到岗位技能要求，从业人员持健康证上岗。
	5.1.5　 应明示服务项目，明码标价。

	5.2　 经营场地设备设施要求
	5.2.1　 渔家乐客栈明显部位应设置店名标志。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GB/T 10001.1的规定。
	5.2.2　 渔家乐客栈至少有2个以上房间，4张以上可提供客人住宿的床位，并有足够住宿客人就餐的餐厅，能满足客人的吃住需求；客房人均居住面积不小于4㎡。
	5.2.3　 供客人住宿的房间配有床、桌、椅、电视等配套设施；有独立的卫生间或公共卫生间；卫生间有淋浴设备，供应热水，室内保持清洁。
	5.2.4　 房屋结构坚固安全，布局合理，整洁美观、通风采光良好、温度适宜。
	5.2.5　 厨房面积与餐厅营业面积比例合理，厨房应配备食品冷冻冷藏设备和餐具消毒设备。
	5.2.6　 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通道标志等，且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和维护保养，确保消防设施和器材的完好、有效。
	5.2.7　 照明线路和用电设备线路应为单独供电回路。
	5.2.8　 卫生间内设的热水器不应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作为供热燃料。
	5.2.9　 客栈正立面上不应安装影响疏散和火灾扑救的防盗网。
	5.2.10　 客栈应提供基本通讯设施，消防要求应符合DB46/43的规定。

	5.3　 安全卫生要求
	5.3.1　 应落实谁经营、谁负责的安全卫生责任制,切实抓好安全卫生各项措施。
	5.3.2　 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法》等相关规定。
	5.3.3　 从业人员应进行消防安全常识和自救能力的培训，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5.3.4　 渔家乐从业人员无传染病，持有健康证，符合从业要求。
	5.3.5　 客房和卫生间每日全面清理一次，被套、枕套（巾）、床单等床上用品一客一换，常住客人的床上用品至少七天一换。公用物品（茶具、毛巾、脸盆、脚盆、拖鞋等）一客一消毒。床上用品和公用物品应经过清洗消毒处理，应符合GB 9663的规定。

	5.4　 服务质量要求
	5.4.1　 应遵守职业道德，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应经过岗位技能和业务知识培训，具有相应的业务技能并熟练运用。
	5.4.2　 提供优质的住宿服务，且尽量满足客人合理的需求。
	5.4.3　 对客人礼貌、热情、周到、友好，有良好的服务意识。
	5.4.4　 对客人不分种族、民族、地区，一视同仁，尊重客人的民族习惯。
	5.4.5　 仪容仪表端庄、大方，着装整洁。
	5.4.6　 服务员统一着装，服饰有鲜明的渔村地方特色。
	5.4.7　 能用普通话或外语提供服务，并提供必要的信息咨询服务。
	5.4.8　 鼓励有良好接待能力的客栈，采用渔家传统家具和渔具展示为主要装饰，突出海洋渔业文化氛围。客房装饰能让客人产生住渔家屋之感。


	6　 渔家乐海上游乐
	6.1　 基本要求
	6.1.1　 从事渔家乐海上游乐经营活动的单位，应按国家规定，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及相应的许可证。
	6.1.2　 船只应经海洋与渔业部门检验合格并颁发证书，核定抗风等级、乘员数量，且配备必须的安全救生及通讯设备。
	6.1.3　 从事渔家乐海上游乐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参加保险，统一为游客缴纳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6.1.4　 符合所在区域渔家乐海上游乐网点规划的设置要求。
	6.1.5　 有健全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对员工进行岗前培训并达到岗位技能要求。
	6.1.6　 倡导行业自律，建立渔家乐企业信用档案，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和文明服务等规定。
	6.1.7　 应明示服务项目，在服务区标明服务内容和服务时间，明码标价。每一航次渔家乐海上游乐时间应与收费相符。

	6.2　 经营场地设备设施要求
	6.2.1　 渔家乐海上游乐所使用的船舶宜统一着色；应在船身醒目位置标明“渔家乐”服务标志，并按相关规定明示船只编号。
	6.2.2　 渔家乐船只应按规定配备相应的安全救生及通讯设备；船上应搭建遮阳挡雨的设施；应配备简单的便民药箱；应设置密闭垃圾桶，且保持干净整洁的卫生环境。
	6.2.3　 为确保渔家乐海上游乐项目的正常开展，应配备以下活动器材：
	6.2.4　 每次渔家乐海上游乐活动至少应包含以下6项中的3项内容：
	6.2.5　 渔家乐海上游乐活动应在主管部门指定海域内进行。
	6.2.6　 渔家乐船只应设有专门的船舶对接码头，或者安全的固定停靠点，且应具备一定面积的候船场地，方便游客等候。
	6.2.7　 在需停靠的岛礁上开设旅行便道并在活动区域增设护拦。
	6.2.8　 停靠点附近应设立醒目的游客须知和安全制度等警示标志牌。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GB10001.1的规定。

	6.3　 安全卫生要求
	6.3.1　 渔家乐海上游乐的经营单位须认真执行公安、海事、安监、交通、质量监督、文体、旅游等有关部门制定和颁布的安全法规，建立完善的安全保卫制度，分工职责明确，工作全面落实。
	6.3.2　 出海船只必须是正规厂家出品，并取得产品质量合格证书或安全检测报告书。船只应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6.3.3　 出海船只应严格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技术规程。
	6.3.4　 每艘渔家乐船只上应配备一名安全员，安全员应有较强的安全意识和责任心，并具有一定的海上救生能力。
	6.3.5　 渔家乐企业应按规定要求每名游客须穿戴救生衣出海。救生衣质量应符合GB4303.3的规定。
	6.3.6　 游客上下船时，船只应停靠安全方便的固定停靠点。
	6.3.7　 船只停靠时，应有专职人员负责游客上下船安全管理；对危险区域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配有专门的安全管理员。
	6.3.8　 建立紧急救援机制，设有突发事件处理预案，事故处理要及时妥当，档案记录要完整。

	6.4　 服务质量要求
	6.4.1　 应遵守职业道德，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
	6.4.2　 提供优质的海上游乐服务，且尽量满足游客合理的需求。
	6.4.3　 对游客礼貌、热情、周到、友好，有良好的服务意识。
	6.4.4　 对游客不分种族、民族、地区，一视同仁，尊重游客的民族习惯。
	6.4.5　 仪容仪表端庄、大方，着装整洁并具有地方特色。
	6.4.6　 向游客解说有关景点和渔业知识，耐心细致地向游客指导游乐项目，应使用普通话或外语提供服务。
	6.4.7　 船上司乘人员应经过培训、考核后方可上岗，并统一着装、佩带上岗证。




